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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语   



在汉语形容词研究方面，朱德熙先生的主要贡献之一是系统地揭示了

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的对立，由此确立了现代汉语形容词里由性

质和状态的概念区别而形成的一个语法范畴——性状范畴。这一研究

成果集中体现在朱先生 1956 年发表于《语言研究》（第 1 期）的文

章《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中。这篇文献是朱先生运用结构主义的方

法对汉语事实进行描写分析的早期重要成果之一，被赵元任先生誉为：

“到目前为止，讨论汉语形容词的文章，最好的还算这一篇。”（赵

元任，1968，《中国话的文法》） 

 

在这篇文章中，朱德熙先生区分形容词的简单形式（文中亦称甲类成

分）和复杂形式（文中亦称乙类成分），前者包括单音节形容词（大、

红）和一般的双音节形容词（干净、大方），后者包括形容词的重叠

式（干干净净、糊里糊涂）、带后加成分的形容词（热乎乎、黑咕隆

咚）、“霎白、冰凉、通红”一类形容词以及以形容词为中心构成的

词组（很大、挺好、又高又大）。一个简单形式的形容词，通常有若

干复杂形式与之对应，如“红”有复杂形式“红红的、红通通的、通

红、很红”。 

 



从概念语义的层面看，简单形式表示的是“单纯的属性”，复杂形式

同样表达属性，但所表达的属性“都跟一种量的观念或是说话的人对

于这种属性的主观估价作用发生联系”，即表达某种性质的状况或情

态。这种概念上的区别完整地反映在两类形式的语法功能上。朱先生

讨论了二者在定语、状语、谓语、补语四个语法位置上的系统性对立，

包括句法表现和语义解读两个方面，可表格化总结如下： 

 

 

 

以上仅针对典型的简单形式——单音节形容词——而言；双音节形容

词具有复杂形式的一部分特点，例如可以充任描写性定语、个别的可



以带“地”做状语、做有系词句的谓语时有估价意义等。朱先生认为，

双音节形容词带上了状态形容词的一些性质，正处于从性质形容词逐

渐转化为状态形容词的过程之中。 

 

最后，朱德熙先生在文章中谈到了形容词重叠式在不同句法位置上的

感情色彩问题，限于篇幅，选文从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推送第

二条的文章全文。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篇文章展示了朱德熙先生早年对结构主义的分

布分析法的纯熟运用。从大的方面来看，性质形容词（简单形式）和

状态形容词（复杂形式）的对立，形式上表现为二者在定语、状语、

谓语和补语四个句法位置上的分布（及语义解读）的差异。从细节方

面来看，整篇文章对诸多问题的处理都体现了分布分析的思想。例如，

讨论“简单形式+的”和“复杂形式+的”的差异，以及述补结构“V-

得-简单形式”和“V-得-复杂形式”的差异时，朱先生均把这类更大

的成分放在定语、状语、谓语、补语以及状中结构的中心语等分布环

境中去考察，从能否进入相应句法位置以及在特定句法位置上能够取

得何种语义解读入手，清晰地、系统地展示这些复杂的结构之间的差



异，从而能够进一步讨论其组成成分的功能，如“的”的名物化功能

（即“的 3”的功能）和状态形容词词尾的功能（即“的 2”的功能）。 

 

另一方面，朱先生在使用分布分析法时十分注重语义的分析，有意识

地贯彻形式和意义相互验证的语法分析原则。这一点也可以从大小两

方面来说明。首先，文章的目标是确立表达性质义的形容词（简单形

式）和表达状态义（即性质的状况或情态）的形容词（复杂形式）的

对立，说明现代汉语在形容词里有特定语法手段区分性状范畴；而这

一范畴对立是通过严整的形式上的（即分布上的）对立来论证的。其

次，在讨论两类形容词在定语、谓语等位置上的差异时，朱先生十分

重视并精确地把握住了限制性修饰关系和描写性修饰关系的对立、对

比解读的有无、区别解读和估价解读的对立等语义差异，同时也采用

一定的形式手段验证上述语义对立，如各类修饰语的顺序等。朱先生

在八十年代强调形式和意义互相渗透、互相验证的语法分析方法（见

《语法答问》），而在五十年代最初发表的研究性文章中已经鲜明地

贯彻了这样的方法。可以说，这“是对美国结构主义只重形式、不顾

意义的重大改进”（袁毓林《朱德熙先生评传》），在当时的语言学

理论的发展背景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此外，朱德熙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已经形成了后来专文提出的若干重要

观点，如“的”字至少应当区分为形容词词尾的“的”（“的 2”）

和名物化的“的”（“的 3”），粘合式结构和组合式结构具有形式

和意义上的差异，等等。因此，这篇文章对于研究朱德熙先生语法思

想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朱先生 50 年代末在杭州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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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0.1  本文拟说明现代汉语里形容词的简单形式和它的复杂形式在语

法功能上的区别。所谓简单形式指的是形容词的基本形式，包括单音

节形容词（大、红、多、快、好）和一般的双音节形容词（干净、大

方、胡涂、规矩、伟大）。所谓复杂形式主要指以下各类成分： 

 

（1）重叠式  形容词重叠式按照它的构造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完全重叠式  单音节形容词 x 按照 xx 的格式重叠。第二个音节读

高平调，同时儿化。重音也在这个音节上。例如“小小儿”“远远儿”。

双音形容词 xy 按照 xxyy 的格式重叠。最后一个音节读高平调，也是

重音所在。例如“老老实实”“干干净净”。 

 

不完全重叠式  这是双音节形容词的第二种重叠式。格式是“x 里 xy”，



字调不变，重音在第一个或最后一个音节上。例如：“胡里胡涂”“古

里古怪”。 

 

（2）带后加成分的形容词  形容词的后加成分很多，但是每一个后加

成分只能跟有数的几个形容词黏合。形容词的后加成分可以分为双音

节的和三音节的两类。双音节的后加成分通常是两个同音的音节，例

如： 

 

乎乎：黑乎乎  热乎乎哄哄：臭哄哄  乱哄哄丝丝：甜丝丝  凉丝丝溜

溜：光溜溜  酸溜溜  圆溜溜喷喷：香喷喷通通：红通通英英：蓝英

英油油：绿油油魆魆：黑魆魆巴巴：干巴巴梆梆：硬梆梆腾腾：慢腾

腾、热腾腾 

三音节的例子： 

 

里呱唧：傻里呱唧  脏里呱唧咕隆咚：黑咕隆咚不溜秋：灰不溜秋不

雌列：白不雌列 

 

无论是双音节或三音节的后加成分，第二个音节都读轻声。 

 



双音节形容词带后加成分的不多，只有“可怜巴巴”“老实巴焦”等

少数例子。 

 

（3）“霎白、冰凉、通红、鲜红、魆黑、喷香、粉碎、稀烂、贼亮、

精光”一类形容词 [1] 

 

从表面上看，这一类格式像是复合形容词，但是它们跟一般的复合形

容词不同。第一，它们的重叠式不是 xxyy，而是 xyxy（霎白霎白、

冰凉冰凉、通红通红）；第二，前一个音节已经丧失了原来的意义，

近于前加成分的性质，因此它们往往可以转化为后加成分。比较： 

 

霎白：白霎霎魆黑：黑魆魆冰凉：凉冰冰通红：红通通喷香：香喷喷 

 

（4）以形容词为中心构成的词组 

 

a. 由程度副词以及某些表示程度的代词跟形容词构成的词组，例如：

很大、挺好、非常漂亮、那么长、多么新鲜。b. 由并列的形容词构成

的词组，例如：又高又大。 

 



为了便于称述，以下把形容词的简单形式叫作甲类成分，把形容词的

复杂形式叫作乙类成分。 

 

0.2  从意念上看，甲类成分表示的是单纯的属性，乙类成分表示的属

性都跟一种量的观念或是说话的人对于这种属性的主观估价作用发生

联系 [2]。譬如（1）和（2）都是带有主观估价作用的格式，它们都

包含着说话的人的感情色彩在内。（2）类所含的感情色彩由具体的后

加成分决定。（1）类的情形比较复杂，本文§ 5 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3）和（4a）之包含量的观念非常明显。（4b）从表面上看，似乎

只是把两种性质同时列举出来，并没有表示这些性质的量或程度。但

仔细分析起来，连词“又……又……”除了连接作用之外，还有强调的

意味。关于这一点，下面的事实是最好的证明：凡是不受程度副词修

饰的“绝对的性质形容词”（即在意念上无程度区别的形容词）如：

“真”“假”“错”“横”“竖”“紫”“温”等等，也不能用“又……

又……”连接。 

 

一个甲类成分（红）和一个跟它相对应的乙类成分（红红的、红通通

的、通红、很红）的区别，不在基本的词汇意义上，而在抽象的、概

括的意义上，即前者表示的是性质，后者表示的是这种性质的状况或



情态。这种意念上的区别完整地反映在甲、乙两类成分的语法功能上。

从本文以下各节的讨论里，我们就会看到，不论在什么样的语法环境

里，这两类成分始终表现着互相对立的倾向。 

 

我们主张这样来解释这个现象：在现代汉语的形容词里，性质与状态

两种概念的区别构成一个语法范畴——性状范畴。甲、乙两类成分正

是表示这个语法范畴内部两种独立的概念的语法形式。 

 

不过甲、乙两类成分内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从表面上看，乙类的情

形似乎要比甲类更复杂，事实上却不然，各种乙类成分之间虽然存在

着差别，但这种差别是次要的；就它们跟甲类成分相对待的意义上说

来，仍然是一个内部统一的类。甲类成分的情形就不同了，单音形容

词和双音形容词有极其显著的区别。一般说来，单音形容词是典型的

甲类成分，双音形容词则往往带有乙类成分的性质。许多事实表明，

双音形容词正处于从甲类成分逐渐转化为乙类成分的过程之中。 

 

以下我们分别从定语、状语、谓语、补语四种位置上来观察甲、乙两

类成分的区别。最后附带讨论形容词重叠式的感情色彩。 

 



 

§1 定语 

 

1.1  甲、乙两类成分修饰名词，一共有三种格式： 

 

白纸            甲 1 

白的纸         甲 2 雪白的纸      乙 

 

甲 1 和甲 2 两种格式里的定语是甲类成分，乙式里的定语是乙类成分；

甲 1 的定语直接黏附于名词，甲 2 和乙的定语之后都有“的”字。以

下先讨论甲 1 和乙两类格式的区别。 

 

甲 1 里的定语是限制性的。譬如在“白纸”里，我们用“白”这种属

性来限制“纸”这个类名；加上限制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类名“白

纸”。“白”是给“纸”分类的根据，说“白纸”的时候，确定所说

的是“白纸”这个类，而不是别的类，如“红纸”“黑纸”等等 [3]。

乙式里的定语是描写性的。譬如“雪白的纸”“挺白的纸”里头的“雪

白的”“挺白的”不是用来作为分类的根据，而是用来描写所论及的

事物的状况或情态的。 



 

甲 1 里的定语既然是作为分类的根据而存在的，分类的根据只能是一

种属性，因此，凡是不表示属性，单纯表示数量的形容词——“多”

和“少”——就不能直接修饰名词。这就是说，它们不能构成甲 1 式，

只能转化为乙类成分之后构成乙式。比较： 

 

*多人：很多人*少钱：很少的钱 

 

1.2  这两类定语的不同还表现在下面这个事实上：如果中心语之前有

数量词的话，甲类成分只能放在数量词之后，乙类成分则前置后置都

可以。譬如只能说“一朵红花儿”，不能说“红（的）一朵花儿”；

但是“一朵鲜红的花儿”跟“鲜红的一朵花儿”却都是合法的格式。

这个现象似乎可以这样解释：由甲类成分充任的定语是限制性的，因

此中心语所指的必须是具有一定的外延的类名。譬如“花儿”是一个

类名，加上限制性定语“红”之后，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外延比原先

窄的类名“红花儿”。“红花儿”既然是类名，所以还可以再加限制

性定语构成更窄的一个类。譬如说“小红花儿”。如果中心语所指的

不是类名，而是个别的、特殊的事物，那就不能在它前面加限制性定

语。例如不能说“红（的）一朵花儿”“小（的）三间屋子”。乙类



定语是描写性的，它可以修饰类名，如“鲜红的花儿”“小小的屋子” 

[4]；也可以修饰个别的、特殊的事物。如说“鲜红的一朵花儿”“小

小的三间屋子” [5]。 

 

特殊的事物有时也能加上限制性定语。例如“真李逵”，但此时暗示

还有“假李逵”存在，事实上我们仍然给李逵分了类。在下面的例子

里： 

 

郭全海二十四岁，比白玉山小四岁，样子却比胖胖的白玉山显得老些。

（《暴风骤雨》） 

 

“胖胖的”是乙类成分，它只有描写作用，没有分类作用。 

 

1.3  从内部的结构关系来看，这两类格式也是大不相同的。乙的组成

是自由的，甲 1 却是相当稳定的结构。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首先，

甲 1 常常表现出一种“单词化”的倾向。下面这个有趣的例子可以证

明这一点： 

 



祥子心里一活便，看那个顶小的小绿夜壶非常有趣，绿汪汪的，也撅

着小嘴。（《骆驼祥子》） 

 

作者连用了两个“小”字，可见他认为“小绿夜壶”是一个稳定的整

体。同样的例子在口语里常常可以碰到，例如：“顶大的大老虎”“小

不钉点儿的小耗子”。 

 

其次，在甲 1 里，定语和中心语是互相选择的，二者不能任意替换。

譬如可以说“白纸”“白头发”，但是不能说“白手”“白家具”。

下面是同样的例子。 

 

贵东西        * 贵手绢儿薄纸           * 薄灰尘脏衣服        * 脏糖

重担子        * 重箱子窄心眼儿      * 窄布凉水            * 凉脸厚

脸皮        * 厚雪香花儿        * 香饭热酒            * 热力量小自

行车      * 小报复短袖子         * 短沉默黄制服         * 黄汽船绿绸

子         * 绿庄稼蓝墨水         * 蓝天空聪明孩子      * 聪明动物滑

稽电影     * 滑稽人老实人        * 老实学问 

 



这一类格式之所以不能成立，不能从词汇意义上去找解释，因为我们

只要把这些格式里的甲类成分换成跟它相对应的乙类成分，仍旧可以

造成合法的格式；不过这样造成的格式已经不是甲 1 而是乙了。例如： 

 

    甲 1                乙 * 白 手             雪 白 的 手 * 深

书             很 深 的 书 * 贵 手 绢 儿      挺 贵 的 手 绢 儿 * 脏

糖             那 么 脏 的 糖 * 重 箱 子         很 重 的 箱 子 * 窄

布             很 窄 的 布 * 凉 脸             冰 凉 的 脸 * 厚

雪             老 厚 的 雪 * 香 饭             香 喷 喷 的 饭 * 热 力

量        热辣辣的力量（《骆驼祥子》）* 小报复        小小的报

复（《子夜》）* 短沉默        短短的沉默（又）* 黄汽船        黄

呼呼的（大）汽船（《新儿女英雄传》）* 绿庄稼        绿油油的庄

稼* 蓝天空        蓝蓝的天空* 聪明动物    非常聪明的动物* 滑稽

人        挺滑稽的人* 老实学问    老老实实的学问 

 

不仅如此，就某些格式来说，我们甚至可以保留原来的形容词，只是

在后面加上“的”字，就能变成合法的格式。例如：“深的书”“窄

的布”“重的箱子”“聪明的动物”等等，不过加上“的”字以后，

整个格式就由甲 1 变成甲 2 了。 



 

以上的事实说明甲 1 是一种具有强烈的凝固趋势的结构，它的结构原

则不是自由的造句原则。如果跟别种语言比较，这一点就显得非常突

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时候，往往不能理解为什么“白手”“贵手绢

儿”一类格式是不能说的。 

 

1.4  我们现在再来讨论甲 2 和乙的区别，这两类格式的定语之后都有

“的”字。在现代汉语里，这两个“的”在形式上没有区别，但是它

们的语法性质很不一样。甲类成分之后的“的”有体词化的作用，乙

类成分之后的“的”没有这种作用。这可以从以下一些重要的语言事

实中得到证明： 

 

一、“甲的”（甲类成分加“的”，下同）之前可以加数量词或指示

词。例如“一个大的”“那件新的”。“乙的”（乙类成分加“的”，

下同）之前不能加这些成分。例如不能说“一个大大的”“那件很新

的” [6]。 

 

二、“甲的”做谓语时，前面必须有系词。例如“这个是大的”“那

件是新的”。“乙的”可以不需要系词直接做谓语。例如： 



 

站上黑魆魆的。（《三千里江山》）脸上红红的，眼睛亮亮的。（《新

儿女英雄传》）日头老高的，还早呢。（又）今儿怪冷的。 

 

三、“甲的”不受副词修饰（加“很”“挺”等变成乙类成分，不在

此限），“乙的”受副词修饰（指“乙的”本身所含程度副词以外的

副词）。例如： 

 

脸上永远红扑扑的。（《骆驼祥子》）天已经黑糊糊的了。（《新儿

女英雄传》）脸长长的，牙齿也长长的。（《张天翼选集》）左边的

灯碎了块玻璃，别处倒都好好的呢。（《骆驼祥子》）成天际晕晕忽

忽的，不知怎样才好。（又）大家都挺熟的。 

 

四、“甲的”不能做补语，“乙的”却经常在这种位置上出现。例如：  

 

司棋姐姐说：要碗鸡蛋，炖的嫩嫩的。（《红楼梦》）刚才你答应得

好好的。（《曹禺剧本选》）他的眼睛眯得小小的。（又）月亮照得

明朗朗的。（《新儿女英雄传》） 

五、“甲的”不能修饰动词 [7]。“乙的”经常修饰动词。例如： 



您行行好，您再重重地给我一拳。（《曹禺剧本选》）也这么给姑娘

热热儿的倒碗茶来。（《新儿女英雄传》）成年际拉车出臭汗，也该

漂漂亮亮的玩几天。（《骆驼祥子》）有几个人可怜巴巴的爬在地上

啜那泥浆。（《新儿女英雄传》）会场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

走动，静悄悄的等他再开口。（《暴风骤雨》）吴天宝听大家谈着高

青云的故事，都听痴了，热呼呼地问高青云说：“你回到祖国高兴么？”

（《三千里江山》）刘老头子的确没替祥子宣传，可是骆驼的故事很

快的由海甸传进城里来。（《骆驼祥子》） 

 

1.5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的结论，即甲 2 的定语（白的）

是体词性的，乙的定语（雪白的）是形容词性的 [8]。（1.5 其余部分

和 1.6 略） 

 

1.7  跟甲 1 一样，甲 2 的定语也是限制性的，这两种格式的区别在于

甲 1 是比较固定的结构，甲 2 却是一种临时的组合，因此定语的限制

作用特别明显，往往有强调的意味 [9]。甲 2 的定语除了限制中心语

之外，二者之间还有一种同位关系，这一个特点不仅是甲 1 所无，而

且也是一般名词修饰名词的格式（“木头房子”，“中国人”）所无

的。在“白的纸”里，“白的”和“纸”同位，因此在一定的语言环



境里，“白的”可以替代“白纸”，例如：“一张白的（纸）”，“白

的（纸）比黄的好”；但是“木头”无论如何不能替代“房子”。跟

“白的纸”相当的格式不是“木头房子”，而是“木头的房子”。 

 

由此可见，甲 2 的特点不仅在于它的定语的名词性，更重要的是定语

和中心语之间的同位关系 [10]。 

 

1.8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是把甲、乙两类成分都当作内部一致的东

西来处理的。实际情形可不是如此，在甲类成分里，单音形容词跟双

音形容词有很大的区别。单音形容词是典型的甲类成分，双音形容词

一般都带有乙类成分的某些性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事实上：第

一，跟单音形容词相反，绝大部分双音形容词加上“的”之后不能转

化为体词性结构。第二，由双音形容词充任的定语是描写性的，而非

限制性的，这可以用下面两点来证明；一方面，双音形容词可以修饰

专名或人称代词。例如： 

 

伟大的毛泽东领导着我们走向解放。（歌词）聪明的孙中山看到了这

一点。（《毛泽东选集》，686 页）乐园的门开了，将可怜的他关在

门外。（《冰心小说集》） 



 

另一方面，在现代书面语里，双音形容词加上“地”（或写作“的”）

之后可以修饰动词。（状语说明动作的方式或状态，因此必然是描写

性的。参看下节。） 

 

不过双音形容词跟乙类成分之间也有极其显著的区别。上文说过，乙

类成分加上“的”之后可以直接做谓语，又可以做补语，这两种重要

的语法功能却是双音形容词所没有的。由此看来，双音形容词可以说

是介于甲类成分和乙类成分之间的一种东西。在充任修饰成分时, 它

比较接近于乙类成分；在充任表述成分（谓语、补语）时，则又接近

于甲类成分。 

 

乙类成分里也有一些特殊的格式，最显著的是由最高级或比较级的程

度副词（顶、最、更）跟形容词构成的词组。它们做定语时显然是限

制性的。例如： 

 

最近的邮局顶便宜的书更好的地方 

 



“最近的”“顶便宜的”“更好的”既不能直接做谓语，也不能做补

语，它们都是典型的体词性结构。 

 

 

§2 状语 

 

2.1  由形容词构成的状语表示的是动作的方式或状态；就性质来说，

这种状语是描写性的，不是限制性的。因此甲类成分一般不宜于做状

语，乙类成分——特别是形容词重叠式——则经常担任这种职务。这

个现象早就有人注意到了，吕叔湘先生说，形容词修饰动词的时候“往

往要重叠一下” [11]；《语法讲话》说，描写方式或状态的动词修饰

语，“大多数是全部或局部叠字的” [12]。（后略） 

 

 

§3 谓语 

 

3.1  形容词谓语句有两种类型：即无系词的形容词谓语句和有系词的

形容词谓语句。 

 



甲类成分放在无系词谓语句里，含有比较或对照的意思，因此往往是

两件事对比着说的。例如： 

 

今儿冷，昨儿暖和。价钱便宜，东西也不错。屋里黑，外头亮。人小

心不小。小萝卜，皮红肚里白。大家随和儿，你也随和点儿。（《红

楼梦》） 

 

只有在具体的语言环境能显示出比较或对照的意义时，这一类句子才

单独出现。例如： 

 

哪本好？这本好。里头冷还是外头冷？外头冷。 

 

由乙类成分充任谓语的句子没有比较和对照的意思，因此可以独立出

现。例如： 

 

今儿怪冷的。价钱很便宜。屋里黑魆魆的。 

 

3.2  这两类谓语还有另一方面的区别：由甲类成分充任的谓语表示的

是事物的恒久的、静止的属性，由乙类成分充任的谓语却往往含有一



种潜在的可变性。因此在叙述“暂时性”的事变的语言环境里，就只

能用乙类成分做谓语 [13]。下面这些句子里的乙类成分都不能换成甲

类成分： 

 

说着，把个缺口破瓦盆端进屋，满满烧着盆松针，烟过了，松针通红，

冒着股怪好闻的香味。（《三千里江山》）马胆小、艾和尚几个脸色

死白，都抽回枪，出溜到坡底下，就想跑。（《新儿女英雄传》）他

心里空空洞洞的，什么也不怕。（《张天翼选集》）小梅在公所等着。

公所里静悄悄的。只听见隔壁院子里，孩子们在唱……（《新儿女英雄

传》）浑身软绵绵的，又软弱，又疲倦。（《三千里江山》）一见男

人的脸色黑沉沉的，好像老阴天，便背着脸悄悄咕哝说：“谁惹你啦！”

（又）吴天宝的脸又红又亮，也泛滥着生命的光彩。他捧着像，笑着

望了好大一会。（又）子弹声音嘶嘶的，低而且沉。（《暴风骤雨》） 

 

3.3  现在我们来讨论有系词的形容词谓语句。在甲类成分充任谓语的

句子里，谓语的意义在于表明主语所属的类别。说“这张纸是白的”

的时候，我们给说到的那张纸归了类，指明它属于“白的”一类，而

不属于其他的类。这类谓语所表示的是一种“区别意义”。在乙类成

分充任谓语的句子里（这张纸是很白的），谓语并没有给主语分类，



它只是说明主语的状况或情态。这一类谓语都有一种“估价意义”。

由此看来，前一类句子跟限制性定语造成的词组（白纸、白的纸）相

当，后一类句子跟描写性定语造成的词组（很白的纸、雪白的纸）相

当。 

 

就构造说，这两类句子也是有区别的。上文讨论定语的时候，我们曾

经说明甲类成分之后的“的”跟乙类成分之后的“的”性质不一样，

“甲的”是体词性结构，“乙的”是形容词性结构。如果这个分析是

正确的，那么我们应该承认“这张纸是白的”跟“这张纸是很白的”

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句子：前者的谓语是体词性的，后者的谓语是形容

词性的。（3.4 略） 

 

3.5   以上说的是单音形容词的情形，双音形容词加上“的”之后，一

般不能造成体词性结构。因此由双音形容词充任谓语的句子跟乙式相

当：就结构说，谓语是形容词性的；就意念说，表示的是估价意义。

例如： 

 



她是直爽的，她什么都告诉我了。（《子夜》）门打开了，门洞里是

黑暗的。（《人民文学》1955（11），63 页）北京是美丽的。（老

舍：《我热爱新北京》） 

 

 

§4 补语 

 

4.1  形容词除了做修饰语和谓语之外，还有一种功能，即放在动词（或

形容词）之后表示动作的状况或程度。例如“他写得（的）好”“马

跑得（的）快”。（略去一段）在下文的讨论里，我们暂时按照通常的

说法，把这类结构叫做补语结构，并且把它当作一个整体看待，即不

去分析这种格式里的动词跟形容词结构上的关系。 

 

“写得好”，“跑得快”里的形容词可以是甲类成分，也可以是乙类

成分。例如： 

 

甲  式             乙  式写得好。        写得很好。飞得高。        飞

得高高的。擦得干净。     擦得干干净净的。擀得细。        擀得细

溜溜的。 



 

这两类格式的区别决定于补语部分。这就是说，甲式和乙式的区别也

就是甲类成分和乙类成分的区别。从功能上说，甲式相当于一个甲类

成分，乙式相当于一个乙类成分。 

 

先看用做定语的情形。甲式修饰名词时是限制性的，乙式则是描写性

的。比较： 

 

擀得细的面条好吃。想不到碗里是赶（擀）得细溜溜的白面条。（《新

儿女英雄传》）那时候，大家都破破烂烂，穿得整齐的人很少。一边

摸着那匹兔灰儿马的剪得整整齐齐的鬃毛……（《暴风骤雨》） 

 

这两类修饰语的语法性质完全不同，“擀得细的”应分析为“擀得细/

的”，“擀得细溜溜的”应分析为“擀得/细溜溜的”。前者是体词性

结构，后者是形容词性结构。认清了这两类格式的性质，我们就懂得

为什么前者不能做状语，而后者却经常做状语。例如： 

            

擀得细溜溜的下到锅里。洗得干干净净地收着。忽见湘云穿得齐齐整

整的走来。（《红楼梦》） 



 

4.2  甲、乙两式做谓语的时候的区别也相当于甲类成分和乙类成分做

谓语时的区别。第一，甲式带有比较或对照的意味，因此往往是两件

事对比着说的。例如： 

 

攀得高，跌得重。（《老残游记》）站得高，看得远。这张相片照得

好，洗得不好。我买得多，他买得更多。 

 

其次，甲式做谓语时表示的是恒久的、静止的状态，乙式则带有变化

的性质。从功能上说，甲式相当于一个形容词，乙式则相当于一个动

词。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下面两件事： 

 

第一，乙式可以跟某些介词（“把”“被”“叫”等等）配合，充任

句子里的主要叙述词；甲式没有这种功能。例如： 

 

小心，小心！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曹禺剧本选》）

你别把我这个做嫂子的心看得（举起小手指一比）这么“不钉点儿”

大。（又）把什么都抢得精光。（《张天翼选集》）于是他把嘴张得

大大的。（又）又把嗓子放得低低的。（《赵树理选集》）月光把那



条通往城里的柏油马路照得又光又亮。（《说说唱唱》1954（5），

25 页）只觉得墙壁被炊烟熏得很黑。（《冰心小说散文选集》）叫她

心上压得很难受。（《张天翼选集》）队伍给打得稀散。（又）可是

手脚全给抱得紧紧的。（又） 

 

第二，乙式可以受“已经”“早就”“连忙”“马上”一类时间副词

的修饰——这些副词的特点在于它们只能修饰含有时间意义的语言成

分；甲式不受这一类副词的修饰。例如： 

 

已经想得很透彻。（《曹禺剧本选》）那些杠夫们已经走得很远。（又）

黛玉的两个眼圈已经哭的通红了。（《红楼梦》）早就忘得干干净净

的了。原来两个眼早就哭得红红的了。（《解放军文艺》1955（2），

88 页）连忙收拾的干干净净收着，等着姑娘回来。（《红楼梦》） 

 

（“§ 5 形容词重叠式的感情色彩”略） 

 

[1] “天蓝、水红、浅绿” 一类词形式上与（3）相似，但语法性质

完全不同。[2] 参看龙果夫：《现代汉语语法研究》。[3] 这种解释

在构词法里不适用，因为有“黑墨”“酸醋”“咸盐”一类复合词。



[4] 一类事物经过描写之后就不再是普遍的概念，而是特殊的概念了。

因此，描写性定语往往带着潜在的指称作用，跟限制性定语比较起来，

这是很明显的，譬如说“白纸”的时候，指的是所有的白纸；说“挺

白的纸”“雪白的纸”的时候，往往是指特定的某一张或某些张白纸。

同样，“花儿”“屋子”前面加上描写性定语“鲜红的”“小小的”

之后，也就不再是类名了。[5] Joseph Mullie 认为数量词只能放在形

容词之后，例如“大大的一个地方”，“顶容易的一个法子”（The 

Structural Principl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32 , vol. 1, 296

页）。数量词后置的确是普遍的倾向，但是相反的词序也是常常可以

碰到的，例如“寻了许久，始觅着一家小小书店”（《老残游记》）。

现代语里，这类例子更多。[6] “很~的”前面加数量词的说法是有的，

但第一，数词只限于“一”；第二，整个结构往往处于宾语的地位。

例如“挑了个很大的”。如果符合这两个条件，不仅是“很~的”，

就是单独一个形容词也都可以临时体词化。例如“晚间必然是灯火通

明的，现在却只剩下一片黑沉沉”（《朱自清文集》），“四邻八舍

的那些个房子都烧了个干净”（龙果夫《现代汉语语法研究》，45 页）。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北京话里有两个“很”，一个读上声，

一个读去声。后者似乎专门用来跟形容词造成体词性结构，如说“很

好的就贵了”（陆志韦《北京话单音词词汇》）修订本，255 页）。



[7] “真的”是例外。书面语里双音形容词加上“地”之后修饰动词

的格式留到下文再讨论。[8] 龙果夫把甲 2 和乙两个格式里的“的”

看成一个东西，因此他认为乙类格式跟“昨天来的人”“飞的那只鸟”

“我念的书”等格式性质相近，里头的修饰语都是谓语性的，定语后

头的“的”的作用在于取消它们原有的谓语性（《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157 页）。事实上，乙式的“的”不仅没有取消定语的谓语性，在一

定的意义上说，它反而加强了这种性能，证据是“乙的”可以不凭借

系词的媒介直接做谓语。我们认为跟“昨天来的人”一类格式相当的

不是乙，而是甲 2。这两类格式里的定语，从意义上说，都是限制性

的；从语法性质上说，它们都是倚靠“的”的力量转化为体词性结构

之后，再黏附于名词之上的。[9] “‘大狗’跟‘大的狗’意义上很

不相同。普通用‘的’的时候，为的是要注重名词的形态，性状。说

‘大的狗’为要注重狗的‘大’。”（陆志韦《北京话单音词词汇》，

修订本 24 页）[10] 在“白的纸”里，“白的”和“纸”同位，但不

“同一”。同一必然同位（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老李

这个人”），同位不一定同一。[11] 《语法学习》，6 页。[12] 丁声

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49 页。[13] 这是就甲、乙两类成分

本身的功能说的。如果在甲类成分前后加上带有时间意义的成分，当

然也可以表示事变。例如：“天黑了”“把脸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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